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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立遗嘱赠与遗产，其儿女能否主张无效？

劳动者年中辞职
能否享受年休假待遇？
编辑同志：

我于 2023年 7月入职 ，
与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
动合同。 合同约定了我在公
司的工作岗位、 工资待遇和
试用期等事项。 今年以来，
由于公司经常不能按劳动合
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 我于2025年6月30日向
公司提交 《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 载明了辞职理由并
明确次日起不再上班。 在办
理离职手续时， 公司只同意
补发拖欠的工资和经济补
偿 金 ， 而拒绝支付应休而
未休的年休假补偿工资， 其
理由是我年中离职， 导致公
司无法再安排年休假， 责任
在于我而不在公司 。 事实
上， 在我辞职之前， 公司并
未主动安排我休2025年度的
年休假。

请问： 公司的说法能够
成立吗？

读者： 邹建东 （化名）

邹建东读者：
根据 《带薪年休假条

例》 规定， 只要职工连续工
作1年以上或者累计工作满1
年 ， 就有权享受带薪年休
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
假天数， 用人单位负有按照
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
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法定
义务。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 第十条第二款
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
休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本人
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
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
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由此可见， 职工未休年休假
的， 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年
休假补偿工资的条件只限于
职工因个人原因未休年休
假， 而且还必须有职工出具
的不休年休假的书面材料。

另外， 《企业职工带薪
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与职工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当
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
休假的， 应当按照职工当年
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
年 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
休假工资报酬， 但折算后不
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
年休假工资报酬 。” 据此 ，
职工离职时存在应休未休的
带薪年休假， 应当进行折算
并由单位支付补偿工资。 但
是， 有观点认为， 对上述年
休假折算的规定只适用于用
人单位主动与职工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 在职
工自愿提出离职时， 因其离
职导致单位无法安排年休假
的， 应归责于职工个人， 职
工无权主张未休年休假补偿
工资。

撇开上述不同认识， 就
本案而言， 公司应当向你支
付年休假补偿工资。 理由包
括： 一是你并没有向公司出
具过不休年休假的书面声
明 方面的材料 ； 二是你基
于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
而提出辞职， 根据 《劳动合
同法》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这属于职工因单位过错即时
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 无法
再行安排年休假应当归责于
公司。 潘家永 律师

读者陶余保 （化名） 在咨询
时说， 他小时候曾有一段时间随
姑姑生活， 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
今年年初， 姑姑告诉他， 她已订
立遗嘱并给与他部分遗产 。 不
久， 姑姑就去世了。 在分割姑姑
的遗产时， 姑姑的子女说他无权
分 割 遗 产 ， 理 由 是 他 并 非 姑
姑 的 法定继承人 ， 姑姑在遗嘱
中将其遗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以
外的人继承， 这部分遗嘱内容是
无效的。

他想知道： 自己能否继承姑
姑的遗产？

法律分析
法律根据取得遗产的自然人

的身份不同， 规定了遗嘱继承和
遗赠。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
十三条规定： “自然人可以依照
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自然人
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
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
承。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
产赠与国家、 集体或者法定继承
人以外的组织 、 个人 。” 其中 ，
按照遗嘱的内容， 取得遗产的人

为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 则属于
遗嘱继承 ； 如果按照遗嘱的内
容， 取得遗产的人为法定继承人
以外的人， 则属于遗赠， 其实质
是赠与。

陶余保作为被继承人的侄
儿， 由于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列，
因此姑姑在遗嘱中给予陶余保部
分遗产，在法律上属于遗赠，陶余
保属于受遗赠人， 而非遗嘱继承
人。 只要姑姑的遗嘱符合法定形
式要件， 陶余保就属于合格的受
遗赠人。 至于陶余保是否有权获
得姑姑遗嘱中指定的部分遗产，

还要看陶余保是否在规定期限内
作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因为，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受遗
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
内， 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
表示； 到期没有表示的， 视为放
弃受遗赠。” 现实中， 当一份遗
嘱中同时包括遗嘱继承和遗赠
时， 很多人不能正确区分， 一些
受遗赠人误以为自己属于遗嘱继
承人 ， 因此没有作任何意思表
示， 从而被认定为放弃受遗赠。

潘家永 律师

案例1
先行权利过度透支， 不

利后果需自担

徐某与康某两家系南北邻
居。 2016年康某翻建房屋， 2023
年徐某翻建房屋。 因二人均是在
平房原址上翻建二层楼房， 房屋
的主体布局较老房未发生变化。
现两家之间的过道间距为80-90
厘 米 ， 康 某 主 张 徐 某 翻 建 房
屋 影 响其采光 、 通风和日照的
权利， 诉至法院要求徐某拆除整
栋楼房。

法院认为， 相邻建筑物的权
利人应该互谅互让、 公平合理地
行使相邻权利。 宅基地的相邻权
人， 在建房之初应合理规划、 妥
善布局， 先建房人对自身房屋的
建 设 应 坚 持 谦 抑 性 和 可 预 见
性 的 原则 ， 为后建房相邻权人
尤其是南侧建房人建设较高住宅
留出己方采光通风的余地， 预判
性地将南侧建房后对己方的影响
降到最低。

本案中 ， 康某作为先建房
人， 在明知其南侧房屋与徐某家
相邻的情况下， 应当预测到日后
徐某家建设高层建筑时将对其南
侧房屋有一定的遮挡影响， 并在
相邻间距及建房面积上预留空
间， 但其仅在与徐某家相邻处预
留了20-30厘米间距， 该做法实
为不妥。 徐某家在建设房屋时预
留了散水间距， 且其建房经过了
审 批 ， 其 在 自 家 宅 基 地 上 建
设 房 屋的权利应予保护 。 现康
某要求徐某拆除整栋楼房以恢复
其采光、 通风、 日照的权利， 实
为 抑 制 对 方 建 房 权 利 以 扩 张
己 方 利益 ， 该主张不仅于法无
据， 更不利于邻里关系的和睦相
处。 综上， 法院判决驳回康某的
诉讼请求。

点评
法官表示， 农村缺乏统一规

划和配套设施， 因房屋建设影响
邻居采光、 通风、 排水之类的事
情时有发生， 由此也导致邻居之
间原有的权利义务内容发生重大
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 依法妥善

处理相邻关系纠纷对新时代文明
乡风的形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案中， 康某先行建房未预
留合理间距的行为不仅为现在的
采光受损埋下隐患， 也有悖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 友善的
精神 ， 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
求， 系通过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
则， 明确修建住宅的适当限制，
旗帜鲜明地向相邻权人无限扩张
自身权利说 “不”， 充分彰显司
法裁判在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
和价值导向作用。

案例2
邻居排水要保障， 必要

便利需提供

杨某与王某为前后院邻居。
2012年翻建房屋时双方达成协
议， 即杨某将自家房屋向南移50
厘米， 允许王某在此处建门垛，
但要设置排水沟眼。 后来， 王某
在杨某家房后建起门垛， 但未按
约定设置沟眼， 严重影响杨某房
后排水。 杨某诉至法院， 要求王
某在南侧门垛下设置排水沟眼，
保障杨某排水顺畅。

法院认为， 不动产的相邻权
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
活 、 团结互助 、 公平合理的原
则 ，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 本案
中 ， 杨某与王某家系前后院邻
居， 除在宅基地范围内正常行使
权利外， 更应在一定的限度内给
对方提供必要的便利， 妥善处理
相邻各方的关系。 鉴于双方当年
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 杨某的主
张于法有据， 遂判决支持杨某的
诉讼请求。

点评
法官表示， 相邻关系各方在

生产生活中均应保持一定的容忍
义务 ， 尤其在农村更应相互容
忍， 以期团结互助、 和谐安定。
本案系拒不履行涉相邻关系调解
协议而引发的纠纷。 双方在2012
年以协议的方式确定了王某应当
以设置排水沟眼的方式解决该问
题， 王某应当遵守承诺， 严格按
照协议履行。 且王某作为相邻一
方， 应为杨某的排水提供必要便

利。 现王某拒绝设置排水沟眼的
行为有违诚信原则和法治精神，
故对杨某的诉求予以支持。

案例3
伙道通行互便利， 与邻

为善是关键

钱某、 赵某两家南北相邻。
钱某在自家宅基地范围内建设有
南北两处院子， 其中北院系30多
年前建设 ， 南院系4年前建设 。
赵某自述在钱某建房时其未向相
关组织反映情况或提出异议， 现
其因钱某两处房屋东山墙侵占伙
道影响通行诉至法院， 要求钱某
拆除东山墙或向里移40厘米。

法院认为， 不动产的相邻权
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
活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本案中， 赵某、 钱某均认可诉争
通道位于两家东侧， 宽度约4米。
钱某表示该伙道已存在多年， 赵
某从未提出异议， 赵某亦不是诉
争通道的物权人。 赵某自述系因
钱某到村委会反映他的问题， 所
以才提起诉讼 。 结合查明的事
实， 法院认为赵某的诉讼请求缺
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遂判决不予
支持。

点评
法官表示， 和谐、 友好邻里

关系的建立需要双方的共同努
力。 本案中， 赵某因一时气愤与
相邻权人产生矛盾甚至发生口
角， 此后又诉至法院。 假如双方
在纠纷发生时能够按照村委会协
调处理意见执行或采取积极协商
的方式处理争议， 完全可以避免
本次诉讼的发生。 本案的判决充
分发挥了个案的指引、 教育、 警
示作用， 有助于引导邻里互谅互
让、 友好协商， 以更加理性、 更
加经济的方式去化解日常相处过
程中产生的邻里矛盾。

案例4
摄像探头无死角， 侵犯

隐私应拆除

王某与李某是前后院邻居，

李某在自家大门、 房顶、 后窗安
装一个摄像头。 王某认为李某安
装的摄像头监控范围正对其院
子， 严重侵犯其隐私权， 故诉至
法院要求拆除。

经现场勘验， 王某家人的出
入情况、 整个院落及二层楼房的
使 用 情 况 均 在 李 某 的 拍 摄 范
围 之 内 。 《民法典 》 规定 ， 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
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
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
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侵害隐私权的活动中， 包括拍摄
他人住宅等私密空间、 拍摄他人
的私密活动。 本案中， 李某虽辩
称 其 在 自 家 房 顶 、 室 内 后 窗
安 装 摄像头是为自家安全 ， 但
法院认为， 所有的权利都应在合
理的界限内行使， 不得损害他人
正当权益。 因李某安装摄像头的
监控范围不仅属于公共或者共有
区域 ， 还包括王某家的私密空
间， 该行为已经侵犯王某的隐私
权， 应当停止侵害， 故判决李某
拆除摄像头。

点评
法官表示， 相邻权利人行使

权利的同时， 要避免侵犯他人的
隐私权。 或许安装摄像头是出于
保护自身家庭财产安全的考虑，
并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故
意， 但保护自身财产和住宅安全
不应超出合理限度， 更不能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 李某安
装的摄像头侵犯了邻居王某家的
隐私， 应当依法拆除。 如其确有
需要安装摄像头， 应当在合理限
度范围内安装使用， 注意避免摄
像设备拍摄、 窥视其他住户的空
间， 侵扰他人私生活安宁。

“与邻为善” 是村规民约的
道德规范， “友善” 亦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邻里
之间在日常活动中应当秉持友善
精神 ， 做到换位思考 ， 互谅互
让， 在行使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
也要避免妨碍他人正当权利的实
现， 只有将自己的权利限制在合
法范围内， 才能构建和谐友善的
邻里关系。

房山区法院 陈淙

如何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288条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这是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主体处理相邻关系所应遵循原则的规定。 近
日， 房山区法院发布相邻关系纠纷典型案例， 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构建和谐邻
里环境。


